      研究生“大闹获赔”折射消费者法治维权思想缺失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余孝安/文
近日，一女子盘腿坐在奔驰车引擎盖上，自称是研究生毕业，首付20万的奔驰车子，还没有开出4S店，发动机就漏油了，在多次沟通之后，4S店方面仅仅同意更换发动机，不能够换车、退车，后引爆网络，在舆论压力下获得换车结果。
作为4S店按理说是有一定资质等级的企业，应当具备相当的经济实力，信誉度，员工也应当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，管理阶层按理说不仅仅懂管理，还应当知法守法，可从事件的发生经过上看，见到的是蛮不讲理的店员，不守诚信和规则的管理，明摆着，“《家用汽车产品修理、更换、退货责任规定》说明：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60日内或者行驶里程3000公里之内（以先到者为准），家用汽车燃油泄漏的，消费者可以选择免费更换家用汽车产品或退货”这样的规定，就是不执行，逼得顾客大闹店门，这样的4S店，从商誉来说是极不诚实守信的，这样做买卖，能够做多久呢，长此以往，只能关门走人，从法治的视角看，是违背合同的违法行为，对于违法行为，行政相关部门可以进行处罚，作为买方可依法向法院起诉，寻求司法救济，可以要求退货及承担违约金责任，也可以选择退换并承担违约金责任，以此受到民事法律制裁。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这样的4S店是没有法治思维及规则意识的，如果不及时纠正，强化经营管理中的知法守法自我教育，在法治进程中，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是必然的。
[bookmark: _GoBack]对于消费者来说，维权的手段和方法虽然很多，但是从法治的视角看，不外乎有自助的形式，司法救济的形式，前者的手段包括借舆论监督的手段，上门讨要的手段，后者包括向消费者协会求助，向相关行政部门控告，向法院起诉，对于自助的手段虽然为法律所倡导，但由于情况复杂，当事人难以把握里面的尺度，容易转化为另外一种侵权行为，收到得不偿失的结果，相反后一种方法虽然时间比较慢一些，但是自己只要去查阅相关的法律，收集保存好证据，就能够顺理成章获得司法救济，制裁不讲诚信违背合同的商家，相比较而言后一种方法是最有法律保障的方法，最有成效的方法，这种方法就是法治的方法。文中事件的消费者，从选择手段上看，选择的是自助的方法，采用手段是“盘腿坐在奔驰车引擎盖上”借女研究生名头，借新媒体进行炒作，压迫4S店履行合同，这种方法虽然不构成暴力，但是那“以野蛮对野蛮”的手段在社会文明和法治化进程中，属于被淘汰与抛弃的方法，因为这样的准“同态复仇”容易引发暴力等问题，与民主，文明，法治的要求相距甚远，但愿这样的方法不要被消费者复制，而误导当今的消费群体产生准暴力维权方法可取的错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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